关于刀树英与崔维香岗位变动及工资结算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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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领导：
根据游泳馆工作安排及人员变动情况，现将有关刀树英与崔维香两位员工的岗位调整及工资结算事宜申请如下：
一、刀树英原工资构成
刀树英原在游泳馆B馆工作，其工资构成为：
· 基本工资：2350元
· 餐费补助：300元
· 待岗补助：150元
  合计应发工资为：2800元/月。
二、岗位变动情况
因刀树英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自本9月10日起暂时离岗。经协调，由游泳馆A馆员工崔维香自9月10日起至9月30日止，临时接替其岗位工作，共计20天。
三、工资结算安排
1. 因刀树英是工伤工资结算至本月9月16日。
2. 崔维香代岗期间的工资，按日计算并入其本人工资中发放。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 代岗天数：20天
   · 日工资标准：2800元 ÷ 30天 ≈ 93.33元/天
   · 应发代岗工资：93.33元/天 × 20天 = 1866.67元（四舍五入为1867元）
四、申请事项
现申请将上述工资结算安排予以执行，即将刀树英10日至30日的工资共计1867元，结算至崔维香本月工资中一并发放。

恳请领导审阅批准。

此致
敬礼！

                                                               申请人：陈敏
2025年10月8日
